
关于转发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
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卫生健康局，贵安新区卫生和人口计生局，省卫生

计生监督局，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省职业病防治院，委直属各

有关医疗卫生机构，各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：

现将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

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职健函〔2020〕

13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，认真做好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工作，切实保障职业健康技术服务人员及服务对象身体健康

和生命安全。

2020 年 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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